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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 2020年7月6日 星期一

特别提示

济南恒誉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恒誉环保” ）首次

公开发行不超过 2,000.27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于 2020 年 4 月 28 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

委员会审核同意， 于 2020 年 6 月 17 日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20〕1173号文注册同意。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

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

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保荐机构 （主承销

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2,000.27万股。 其中初始战略配售预计发

行数量为 100.0135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5.00%。 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

金已于规定时间足额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为 100.0135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5.00%，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相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1,330.2065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00%；网上发行数量为 570.05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0.00%。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 1,900.2565 万

股，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认。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24.79元 /股。

发行人于 2020 年 7 月 3 日（T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

初始发行“恒誉环保” A股 570.05万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

于 2020年 7月 7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济南恒誉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

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于 2020 年 7 月 7 日（T+2 日）16:00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的新

股配售经纪佣金。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

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

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0 年 7 月 7 日（T+2 日）日终有足

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

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

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

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10%的最终获配账户 （向上取整计

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

日起 6个月。 前述限售账户将在网下投资者完成缴款后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网下限售期摇号将按配售对

象为单位进行配号，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

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

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将被视为违约并

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个月内累计出现 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

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

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放弃

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

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4,151,979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2,157,773.3万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02641844%。 配

号总数为 43,155,466个，号码范围为 100,000,000,000�–100,043,155,465。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济南恒誉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

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3,785.24 倍，超过 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

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

至 500股的整数倍，即 190.05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

终发行数量为 1,140.1565 万股， 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 60.00%；网

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760.10 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 40.00%。 回

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3522613%。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0年 7月 6日（T+1日）上午在上海

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

购摇号抽签仪式，并将于 2020 年 7 月 7 日（T+2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济南恒誉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

7

月

6

日

济南恒誉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中科寒武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于 2020 年 6 月

2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214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

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 “网上发

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信证券” 、“保荐机构”或“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联席主承销商为中

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国泰君安” ）和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证券” ），中

信证券、中金公司、国泰君安、安信证券以下合称“联席主承销商” 。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

行累计投标。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 4,010.00 万股， 约占发行后发行人总股本的 10.02%。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802.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20%，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

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566.40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8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641.60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0%。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本次

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0年 7月 7日（T-1日）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址：

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联席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中科寒武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

市招股意向书》 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 中科寒武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7

月

6

日

中科寒武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

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向不特定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行不超过3,345万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并在精选层挂

牌的申请已经全国股转公司挂牌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266号文核准同意。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 ）和网上向开通新三板精选层交易权限的合格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

称“网上发行” ）的方式进行。 初步询价及网下、网上发行通过全国股转公司

交易系统进行。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担任本次

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本次拟公开发行股票3,345万股，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 网下初始发行数

量为2,007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6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338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40.00%。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

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 发行人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0年7月7日（T-1日，周二）14:00-16:00；

2、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http://rs.p5w.net/html/122868.shtml）；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北京世纪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

发行股票意向书》 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股转公司网站（http://www.neeq.

com.cn/zone/issue/issue_disclosure.html）查询。

发行人：北京世纪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7月6日

美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美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瑞新材”、“发行人”或“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１

，

６６７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

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０

］

８８０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市值的投资者定价发

行的方式进行。本次发行价格：

２８．１８

元

／

股，网上发行数量为

１

，

６６７

万股，占本次

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

。 本次发行不进行老股转让。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有关安

排，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就本次发行举行

网上路演。

１

、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７

日（

Ｔ－１

日，周二）

０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

２

、路演网站：全景网（

ｈｔｔｐ

：

／／ｒｓｃ．ｐ５ｗ．ｎｅｔ／ｒｓｃ／

）

３

、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巨潮

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

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证券日报网，网址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美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６

日

埃夫特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埃夫特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埃夫特”、“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不超过

１３

，

０４４．６８３８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０

〕

１０８８

号文注册通过。 本次发行采用

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

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

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

信证券”或“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联席主承销商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国信证券、中金公司统称“联席主承销商”）。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为

１３

，

０４４．６８３８

万股。

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６５２．２３４１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５％

。 战略配售投资者承

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本

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６２９．９２１２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４．８３％

。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

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调整为

９

，

９３６．３６２６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８０．０４％

；网上发行数量为

２

，

４７８．４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１９．９６％

。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最终网下、网上

发行合计数量为

１２

，

４１４．７６２６

万股。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６．３５

元

／

股。

埃夫特于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３

日（

Ｔ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交易

系统网上定价发行

Ａ

股

２

，

４７８．４０

万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方式、发行流程、回拨机制、申购及缴款等环节请投资者重点

关注，并于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７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７

日（

Ｔ＋２

日）披露的《埃夫特智能装备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及时足额缴纳新

股认购资金和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资金应于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７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

到账。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

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

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 应根据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

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７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

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

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本次发行因网下、 网上投资者未足额缴纳申购资金而放弃认购的股票由保荐

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

型资产管理产品（简称“公募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

（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

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

１０％

账户（向

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

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在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８

日（

Ｔ＋３

日）通过摇号抽签方

式确定（以下简称“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

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

起即可流通。 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按获配对象配号的方法，按照网下投资者最终

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每一个获配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根据本次网下发行的所

有投资者通过国信证券投资者平台在线签署的《承诺函》，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

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参与本次发行初步询价并最终获得网下配

售的公募产品、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资金，承诺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若在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阶段被抽中，该配售对

象所获配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３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

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当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 有效报价网下

投资者未参与网下申购或者未足额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

额缴纳认购资金及对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

联席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

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收到弃购申报的次日

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

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

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４

，

１５１

，

２７２

户，有效申购股

数为

７５

，

９１５

，

１７３

，

０００

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０．０３２６４６９７％

。配号总数为

１５１

，

８３０

，

３４６

个，号码范围为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１００

，

１５１

，

８３０

，

３４５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埃夫特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

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

３

，

０６３．０７

倍，超过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

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１０％

（

１

，

２４１．５０

万股）从网下回

拨到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８

，

６９４．８６２６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３

，

７１９．９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３０％

。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４９０００７４％

。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６

日（

Ｔ＋１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

方路

７７８

号国信紫金山大酒店四楼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并将

于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７

日（

Ｔ＋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埃夫特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６

日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公告专栏

欲了解详细信息，请查询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http://www.cquae.com/� � �

（重庆）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青枫北路6号渝兴广场B9、B10栋

（北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8号静安中心2012室

序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项目简介 转让底价(万元)

1

重庆渝富置业有限公司100%股权及

117871.33万元债权

-- 115801.77

标的企业主要资产系位于重庆大渡口区重钢滨江片区172.35亩商住用

地，总建筑面积48.90万平方米，其中住宅建筑面积30.77万平方米，商业

建筑面积18.13万平米。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233674

2

重庆光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0%股

权及22582.94万元债权

89513.26 49673.58

标的企业主要资产为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 “中国西部装饰材料物流中

心” 项目，该项目建筑面积259204.69㎡，其中：商业100054.74㎡、酒店

7617.5㎡、办公楼43663.05㎡、公寓37898.01㎡、车库66520.03㎡、配套设

施及机备用房3451.36㎡。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72256.52

3

重庆绿地申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0%股权

-- 84483.84

标的企业主要资产系位于重庆绿地保税中心第7层至第14层、 第16、17、

21层的房产，建筑面积共计20125.50平方米。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34000

4 重庆千信能源环保有限公司100%股权 -- 92855

标的企业主要以资源综合利用、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为主业，专业从事余热

余气综合利用项目、光伏电站项目、分布式能源站项目、工业废水与环境

治理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92855

5 重庆涪通物流有限公司40%股权 -- 18987.03

标的企业位于重庆市涪陵区白涛化工园区内，主要从事危险化学品的仓

储、装卸、运输及货物代理等经营业务。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7594.812

6

重庆市佐能化工有限公司90%股权及

5085万元债权

19604.37 9458.48

标的企业主要从事粗苯精制生产和产品销售， 拥有5万吨/年的粗苯加工

能力，公辅设施(包括环保设施)均按10万吨/年规模配套建设。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12746.369

7

重庆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100%

股权

-- 256311.92

标的企业是中国最早的钢铁企业，至今已有128年历史，是集钢铁生产、

矿产资源开发、钢结构及工程建设、房地产、现代物流等为一体的大型钢

铁联合企业。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256311.92

证券代码：

601789

证券简称：宁波建工 公告编号：

2020-040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建工” 、“发行人” 或“公司” ）公开发行54,000.00万元可

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宁建转债” ，代码“113036” ）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0]709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长江证券承销保荐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 本次发行的《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及《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公告》” ）已刊登在2020年7月2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证券日

报》上。投资者亦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查询《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公

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全文及本次发行的相关资料。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和投资者弃购处理等环节的重要提示如下：

1、本次发行54,000.00万元可转债，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共计540万张（54万手），按面值发行。

2、本次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将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2020年7月3日，T-1日）收市后登记

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网上通过上海

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交易系统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售的方式进行。

3、原股东可优先配售的宁建转债数量为其在股权登记日（2020年7月3日，T-1日）收市后登记在册

的持有宁波建工的股份数量按每股配售0.553元面值可转债的比例计算可配售可转债金额，再按1,000元

/手的比例转换为手数，每1手（10张）为一个申购单位。原股东可根据自身情况自行决定实际认购的可转

债数量。 原无限售条件股东的优先认购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配售简称为“宁建配债” ，配售代码为

“764789” 。原股东除可参加优先配售外，还可参加优先配售后余额的申购。原股东参与网上优先配售的

部分，应当在T日申购时缴付足额资金。 原股东参与网上优先配售后余额的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

金。

发行人现有总股本976,080,000股，按本次发行优先配售比例计算，原股东最多可优先认购约539,

772手， 约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总额540,000手的99.9578%。 由于不足1手的部分按照精确算法原则取

整，最终优先配售总数可能略有差异。

4、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参加发行人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的申购，申购简称为

“宁建发债” ，申购代码为“783789” 。每个账户最小认购单位为1手（10张，1,000元），每1手为一个申购

单位，超过1手的必须是1手的整数倍，每个账户申购上限是1,000手（1万张，100万元），如超过该申购上

限，则该笔申购无效。 申购时，投资者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投资者应遵守行业监管要求，申购金额不得超过相应的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现投资者不遵守行业监管要求，超过相应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申购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认定该

投资者的申购无效。 投资者应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为申购。

5、 当原股东优先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申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70%

时； 或当原股东优先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协商是否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告。 如果

中止发行，公告中止发行原因，择机重启发行。

本次发行认购金额不足54,000万元的部分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包销基数为54,000万

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网上资金到账情况确定最终配售结果和包销金额，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包销比例原则上不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即原则上最大包销金额为16,200万元。 当包销比例超过本

次发行总额的30%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启动内部风险评估程序，并与发行人沟通：如确定继续履

行发行程序，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调整最终包销比例，并及时向证监会报告；如确定采取中止发行措

施，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和发行人将及时向证监会报告，公告中止发行原因，并将在批文有效期内择机

重启发行。

6、向发行人原股东优先配售的股权登记日为2020年7月3日（T-1日），该日收市后在登记公司登记

在册的发行人所有股东均可参加优先配售。

7、本次发行的优先配售日和网上申购日为2020年7月6日（T日）。

8、本次发行的宁建转债不设定持有期限制，投资者获得配售的宁建转债上市首日即可交易。

9、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郑重提示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认真阅读2020年7

月2日（T-2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证券日报》的《发行公告》和募

集说明书摘要及披露于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的募集说明书全文。

一、向原股东优先配售

本次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将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2020年7月3日，T-1日）收市后登记在

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

（一）优先配售数量

原股东可优先配售的宁建转债数量为其在股权登记日（2020年7月3日，T-1日）收市后持有的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发行人股份数量按每股配售0.553元面值可转债的比例计算可配售可转债金

额，再按1,000元/手的比例转换为手数，每1手（10张）为一个申购单位，即每股配售0.000553手可转债。

（二）原无限售条件股东的优先认购方法

1、原股东的优先认购方式

原股东的优先认购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认购时间为2020年7月6日（T日）上交所交易系统的

正常交易时间，即9:30-11:30，13:00-15:00。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则顺延至下一交易日继

续进行。 逾期视为自动放弃优先配售权。 配售简称为“宁建配债” ，配售代码为“764789” 。

2、原股东的优先认购数量

认购1手“宁建配债” 的价格为1,000元，每个账户最小认购单位为1手（1,000元），超出1手必须是1

手的整数倍。

若原无限售条件股东的有效申购数量小于或等于其可优先认购总额，则可按其实际有效申购量获配

宁建转债，请投资者仔细查看证券账户内“宁建配债” 的可配余额。若原无限售条件股东的有效申购数量

超出其可优先认购总额，则该笔认购无效。

3、原股东的优先认购程序

投资者应于股权登记日收市后核对其证券账户内“宁建配债” 的可配余额。

原无限售条件股东参与网上优先配售的部分，应当在T日申购时缴付足额资金。

投资者当面委托时，填写好认购委托单的各项内容，持本人身份证或法人营业执照、证券账户卡和资

金账户卡（确认资金存款额必须大于或等于认购所需的款项）到认购者开户的与上交所联网的证券交易

网点，办理委托手续。 柜台经办人员查验投资者交付的各项凭证，复核无误后即可接受委托。

投资者通过电话委托或其它自动委托方式委托的，应按各证券交易网点规定办理委托手续。

投资者的委托一经接受，不得撤单。

若原股东的有效申购数量小于或等于其可优先认购总额，则可按其实际申购量获配宁建转债；若原

无限售条件股东的有效申购数量超出其可优先认购总额，则该笔认购无效。

（三）原股东除可参加优先配售外，还可参加优先配售后余额的网上申购。

（四）原股东参与优先配售的部分，应当在T日申购时缴付足额资金。 原股东参与优先配售后的余额

网上申购部分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售

社会公众投资者在申购日2020年7月6日（T日）上交所交易系统的正常交易时间，即9:30-11:30、

13:00-15:00，通过与上交所联网的证券交易网点，以确定的发行价格和《发行公告》规定的申购数量进

行申购委托。申购手续与在二级市场买入股票的方式相同。申购时，投资者无需缴付申购资金。一经申报，

不得撤单。 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售的本次可转债申购代码为“783789” ，申购简称为“宁建发债” 。

参与本次网上发行的每个证券账户的最小申购单位为1手（10张，1,000元），每1手为一个申购单位，超

过1手的必须是1手的整数倍。每个账户申购上限为1,000手（1万张，100万元），如超过该申购上限，则该

笔申购无效。

投资者应结合行业监管要求及相应的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合理确定申购金额。 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发现投资者不遵守行业监管要求，超过相应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申购的，则该投资者的申购无效。 投

资者应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为申购。

投资者参与可转债网上申购只能使用一个证券账户。同一投资者使用多个证券账户参与宁建转债申

购的，以及投资者使用同一证券账户多次参与宁建转债申购的，以该投资者的第一笔申购为有效申购，其

余申购均为无效申购。 确认多个证券账户为同一投资者持有的原则为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中的“账户持有

人名称” 、“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号码”均相同。 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以T-1日日终为准。 不合格、休眠和注销

的证券账户不得参与可转债的申购。

2020年7月6日（T日），参与本次网上申购的投资者可以通过其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在申购时间内

进行申购委托。 上交所将于T日确认网上投资者的有效申购数量，同时根据有效申购数据进行配号，按每

1手（10张，1,000元）配一个申购号，并将配号结果传到各证券交易网点。 2020年7月7日（T+1日），向投

资者公布配号结果。 投资者应到原委托申购的交易网点处确认申购配号。

2020年7月7日（T+1日），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及《证券日报》上公告本次发行的网上中签率。

当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本次最终确定的网上发行数量时，则采取摇号抽签确定中签号码的方式进行配

售。 2020年7月7日（T+1日），根据本次发行的网上中签率，在公证部门公证下，由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共同组织摇号抽签。

2020年7月8日（T+2日）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刊登的《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债公司债券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中公布中签结果，投资者根据中签号码，确定认购宁建转债数量，每一中签号码只能认购1手（10张，1,

000元）可转债。

2020年7月8日（T+2日）日终，中签的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认购资金，投资者认购资金

不足的，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根据中国结算上

海分公司的相关规定，放弃认购的最小单位为1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部分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

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

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

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放弃认购情形以投资者为单位进行判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的新股、存托凭

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累计计算；投资者持有多个证券账户的，其任何一个证券账户发生

放弃认购情形的，放弃认购次数累计计算。不合格、注销证券账户所发生过的放弃认购情形也纳入统计次

数。

证券公司客户定向资产管理专用账户以及企业年金账户，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中“账户持有人名称”

相同且“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号码” 相同的，按不同投资者进行统计。

网上投资者中签未缴款金额以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包销比例等具体情况详见2020年7月10日

（T+4日）刊登的《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果公告》。

三、中止发行安排

当原股东优先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申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70%时，

或当原股东优先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70%

时，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协商是否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告。 如果中止

发行，公告中止发行原因，择机重启发行。

中止发行时，网上投资者中签的可转债无效且不登记至投资者名下。

四、包销安排

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向社会公众投

资者发行。 本次发行认购金额不足54,000万元的部分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包销基数为54,

000万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网上资金到账情况确定最终配售结果和包销金额，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包销比例原则上不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即原则上最大包销金额为16,200万元。 当包销比例

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启动内部风险评估程序，并与发行人沟通：如确定

继续履行发行程序，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调整最终包销比例，并及时向证监会报告；如确定采取中止

发行措施，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和发行人将及时向证监会报告，公告中止发行原因，并将在批文有效期

内择机重启发行。

五、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1、发行人：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宁穿路538号

联系电话：0574-87066873

传真：0574-87888090

联系人：李长春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1198号28层

联系电话：021-61118577

传真：021-61118973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2020年7月6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